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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r工业氢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及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电解法、食盐电解法制取之压缩与未压缩工业氢，主要用于石油和油脂加氢、人造

宝石和石英玻璃制造、金属切割与冶炼。

    分子式:H
    相对分子质量:2. 016(按1991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引用标准

G“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5099 钢质无缝气瓶

GB/T 5832.2 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
GB 7144 气瓶颜色标记

3 技术要求

工业氢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项 目

指 标

优 等 品 一 等 品 合 格 品

氢纯度.10 多 99.90 99.50 99. 00

氧含星.]0 = 镇 O:ql‘ 0.20 0.40

氮含址,10 蕊 0.04 0.30 0.60

抓 符合检脸 符合检验 符合检验

碱 符合检脸 符合检验 符合检验

水分
露点(、 蕊 一 43

游离水 .L/瓶 无 100

注 ii表中纯度和含量以体积分数表示(V/V),

    又匀水电解法制取的氢不规定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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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方法

4门 氢纯度

    氢纯度以体积分数表示，按式(ll计算求得:

                                      必=10。一 (沪1+沪2) ························⋯⋯(1)

式中:v l- 氢纯度(体积分数)11。一，;

    lp— 氧含量(体积分数),10-1,
      人— 氮含量(体积分数),10-10

4.2 水分的测定

4.2.1 游离水的测定

    用倒置法测定。在室温下将氢气瓶垂直倒置10 min后，微开瓶阀，让水以微小流量流入干燥清洁的

容器内，当有氢气喷出时，立刻关闭瓶阀，用量筒计量流出的水量，一等品无游离水，合格品含水量不超

过100 ml，方符合标准要求。

4.2.2 水蒸汽含量的测定

    优等品水分按GB/T 5832.2测定。

4.3 氧(氢)和氮的测定

4.3. 1 方法和原理

    采用气相色谱法。

    用色谱柱使样品气各组分分离，以热导池检测各组分含量。当样品气经色谱柱分离后进入热导池

时。由于各组分导热系数和含量的不同，就会从热敏元件上带走不同的热量而引起其阻值的变化，因此

在测量电桥的输出端就立即给出相应的信号，由此测定各组分含量。

4. 3.2 仪器

    采用气相色谱仪，要求对氧、氮的检测限应小于1o x io-s。仪器的安装及调试按说明书要求进行。

气相色i9仪的I I', 流程图见图t

                                  图 1 气相色谱示意流程图
            1氢载气瓶;2一减压阀;3-调节阀;4一干燥管;5一压力表浦一热导池;7一进样器;

                              8一色谱柱;9-流量计;1。一测量电桥;11一记录仪

4.3.3 测定条件

    a 检测器:热导池;

    b. 桥路电流:150̂ 2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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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载气纯度:不低于99. 99 X 10-1的纯氢;

    d.载气流速:约40 ml./min;

    e. 进样体积:1一5 mL;

    f. 色谱柱:长1 m、内径4 mm、内装0. 25̂-0. 40 mm的5A分子筛后活化。柱温为室温

4. 3.4  Mil定步骤

4. 3.4.1 启动:按气相色谱仪使用说明书启动仪器。开启载气，充分置换系统，接通仪器电源，同时调节

仪器各部达到测定条件，待仪器稳定后即可测定。

43.4.2 定标:采用其组分含量与样品相应组分含量相近的标准气或采用纯空气作标样，以标准气作

仲裁。用空气作标准气时，采用1 m1)定体积量管进样，信号适当衰减，测出相应的氧、氮峰面积。当采用

配制的标准气时可用峰高(或峰面积)。重复进样二次，其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均值。

4.3.4.3 测定:将样品气用定体积量管直接进样，进样后观察氧峰与氮峰的出现，并分别测出其峰面

积，重复进样二次，其相对偏差不大于5%，取其平均值。

4.3. 5 结果c,i_ fy

4.3.5.1 氢中被测组分的含量按式((2)计算:

诀= 0,· ····⋯ ⋯. 。.’····⋯ ⋯ (2)
式
一人

式中:o-— 样品气中被测组分含量(体积分数),10-z

      弥— 标准气中被测组分含量(体积分数),10-1

式— 样品气中被测组分峰面积，mms;

人— 标准气中被测组分峰面积，mm' a

4. 15.2 以两次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的相对偏差不大于5%a

4.4 碱的测定

4.4门 方法和原理

    采用酚酞显色法。

    酚酞指示剂在pH值为8.0-10.0范围内(碱性溶液中)，呈红色。因此氢中碱通过装有酚酞指示剂
浸渍的棉花塞时可显出红色，由此测定。

4.4.2 试剂和材料

    a. 乙醇(GB/T 679):化学纯;

    b. 氢氧化钠(GB/T 629):化学纯，4 g/L溶液;

    。. 酚酞指示剂:10 g/L乙醇溶液，将1g酚酞溶于70-80 mL 50%的乙醉水溶液中，再用氢氧化

钠溶液调至中性，最后用蒸馏水稀释至100 mL;
    d. 脱脂棉;

    e. 蒸馏水。

4.4.3 测定步骤

    测定装置见图2,

    在玻璃取样管中用镊子塞入0. 15̂-0. 20 g脱脂棉，并用10 g/L酚酞指示剂20 25滴浸湿，然后

立即接在测定装置上(橡皮塞中的导管口应距棉花塞2-5 mm)。开启样品气阀，以100 ml,/min的气速

通过取样管，用湿式流量计计量，取样2L。如果棉花塞不变红，则氢中碱含量符合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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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碱、氯测定装置

            1氢气样品钢瓶,2减压阀;3三通活塞;4一取样管(长9cm、内径2 cm),5 湿式流量计

4-5 抓的测定

4.5.1 方法和原理

    采用澳荧光黄显色法。

    氢中抓通过装有溟荧光黄指示剂浸渍的棉花塞时，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四澳荧光素，形成红色着色

层，由此测定抓。

4.5.2 试剂和材料

    a. 氢氧化钾(GB/T 1919):100 g/1溶液;

    b 澳化钾(GB/T 649);

    c.碳酸钾(GB/T 1397);

    d.澳荧光黄指示剂:称取30 g澳化钾和1g碳酸钾溶解到100 mL蒸馏水中;将0. 1 g荧光素钠

盐溶解到1 mI. 100 g/L氢氧化钾溶液中;把两种溶液混合即成。

    e. 脱脂棉;

    f 蒸馏水。

4.5.3 测定步骤

    测定装置见图2,

    在玻璃取样管中用镊子塞入。.15-0.20 g脱脂棉，并用澳荧光黄指示剂20̂-25滴浸湿，然后立即

接在测定装置上(橡皮塞中的导管口应距棉花塞2̂-5 mm)。开启样品气阀，以100 mL/min的气速通过

取样管，用湿式流量计计量，取样1L。如果棉花塞不变红，则氢中碱含量符合检验。

5 检验规则

5.1 E业氢由生产厂的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应保证出厂的工业氢符合本标准要求。

5.2 瓶装工业氢按表2规定的瓶数随机抽样检验，成批验收。当检验结果有一瓶不符合本标准技术要

求时，应重新加倍抽样检验，若仍有一瓶不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时，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表 2 瓶装工业氢抽样的个教

每批瓶装工业氢数量，瓶 抽 样 数。 瓶

  100以下

  101-500

501̂ 1 000

3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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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道输送的工业氢，每s个小时抽样检验一次，当检验结果有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则该s小时内产品不合格。

5.4 用户亦按照本标准规定验收。

5.5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意见分歧时，由双方共同检验或提交仲裁。

6 包装、标志、贮存及运输

6.， 氢气的包装、标志、贮存及运输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定。

6. 2 充装氢气的气瓶应符合GB 5099的规定，气瓶的颜色标记应符合GB 7144的规定。

6. 3 瓶装氢的充装压力在20℃时为13.5士。. 5 MPa,测量用的压力表精度为2.5级，量程为。-25.0

MPa.

6.4 返厂氢气瓶的余压不得低于。.05 MPa.没有余压的气瓶、水压试验后的气瓶、新气瓶等，在充装前

必须按规定要求进行加热、抽空和置换。

6.5 氢气出厂时应附有质量合格证，其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生产厂名称;

    c. 生产日期或批号;

    d. 产品的体积;

    e. 本标准代号及等级。

6.6 氢气的体积按式((3)计算:

                                            V=KV, ·“····················⋯⋯(3)

式中:V- 瓶装氢气在。.101 3 MPa,20C时的体积，M3;

      V— 氢气瓶的水容积,L;

      K— 换算为20'C,0. 101 3 MPa状态下氢气体积的系数，由附录A(补充件)计算求得或查得。

了 安全要求

7.1 氢气的使用应符合GB 4962的规定。

7.2 氢为无色、无味、无嗅、易燃易爆气体，它和氯、氧、一氧化碳及空气的混合物有爆炸危险。

    氢和空气混合物的爆炸限为4X10-'-75X10-'(氢);

    氢和氧混合物的爆炸限为4X10-'-95X10-'(氢);
    氢和一氧化碳混合物的爆炸限为13. 5 X 10-'̂-49 X 10-(氢);
    氢和氯的混合比为1,1时，在光照下即可爆炸。

    由于氢气的存在不易被感官发现，氢气的点火能很小，爆炸能很高，因而在使用和贮运时要严加注
意。

7. 3 氢气在室内聚集，其含量达到爆炸限时，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在氢气氛中，人有被窒息的危险，因而

在氢含量有可能增加的地方应设有通风装置。必要时应设有氢气替报仪，以对氢气含量进行监测。

了.4 检修或处理氢气管道、设备、气瓶之前，必须先用氮气将氢气置换到符合动火规定，方能开始_L作。

7. 5 氢气由气瓶嘴泄漏或快速排放时有发生着火的危险，因而瓶装氢气出厂时，应保证瓶嘴和瓶阀无

泄漏，并旋紧瓶帽。因而瓶装氢在使用时开启瓶阀要缓慢。

7.6 瓶装氢气应存放于无明火，远离热源，通风良好.远离氧化剂气瓶及可燃材料的地方。氢气瓶库房

的建筑、电气、耐火、防爆要求等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

7.7 长途运输时，氢气瓶上应附有GB 190中之指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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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换算系数X值的计算

      (补充件)

在20 C , 0. 101 3 MPa状态下氢气体积换算系数K按下式计算

K =
l 尸

{0.101 3十1
X 二29牟 X 10-3
乙了s 州卜 z 乙

式中:P— 气瓶内气体压力，MPa ;

      ，— 气瓶内气体温度，C;

      Z— 在温度为t，压力为尸时，氢的压缩系数。

    氢气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K值如下表:

温度，(’

压 力，MPa

9. 8 11.8 13. 7 14. 2 14. 7 15. 2 15. 7 16. 2

一40 0. 116 0. 137 0.158 0. 163 0.168 0. 174 0. 179 0. 184

35 0.113 0. 134 0.155 0.160 0. 165 0. 170 0. 175 0.180

一 30 0.111 0. 132 0. 152 0. 157 0. 162 0. 167 0. 172 0. 176

一25 0. 109 0. 129 0. 149 0. 154 0. 158 0. 163 0. 168 0. 173

一 20 0. 107 0. 126 0. 146 0. 151 0. 155 0. 160 0. 165 0. 170

一 15 0. 105 0. 124 0. 143 0. 148 0. 152 0. 157 0. 162 0. 166

一 10 0. 103 0. 122 0. 140 0.145 0. 150 0. 154 0. 159 0. 163

一 5 0. 101 0. 119 0. 138 0. 142 0. 147 0. 151 0. 156 0. 160

0 0. 099 0. 117 0. 135 0.140 0. 144 0.149 0. 153 0. 157

5 0. 097 0.115 0. 133 0. 137 0.142 0.146 0. 150 0. 155

10 0.096 0.113 0. 131 0. 135 0.139 0.144 0. 148 0. 152

15 0.094 0. 111 0. 128 0. 133 0. 137 0.141 0. 145 0. 149

20 0.092 0. 109 0. 126 0.130 0. 135 0. 139 。.143 0. 147

25 0.091 0. 108 0. 124 0.128 0.132 0.136 0. 140 0. 145

30 0.089 0. 106 0. 122 0.126 0. 130 0. 134 0. 138 0. 142

35 0. 088 0. 104 0. 120 0. 124 0. 128 0. 132 0. 136 0. 140

40 0.086 0.103 0.118 0.122 0. 126 0.130 0. 134 0. 138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由化学工业部西南化工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光明化工研究所、化学工业部西南化工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希光、段淑芳。
本标准优等品等效采用]IS K 0512-74K氢》中工业用氢(4类)。


